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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百分之五十為限。 

    前項單次採購總經費逾新北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各級學校支用午餐經費結餘款規

範表（附表一）之限制金額者，動用結餘款時，應詳列原因及用途，報經本局核定

後，始得動支。 

十一、學校於每學年度結束時，午餐經費累計結餘款不得逾新北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各

級學校午餐經費累計結餘款規範表(附表二)所定限制金額。 

      學校收支明細應於每學期結束後二個月內公告之。 

十二、本局得定期就學校午餐經費收支執行情形進行輔導及查核。 

十三、學校辦理早餐、晚餐或宵夜者，準用本要點之規定，學校每增加一餐，其結餘

款得依第十一點規定增加百分之十。 

      委託學校供應午餐之他校，準用第五點及第七點規定。 

 

附表一(單位：新臺幣) 

新北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各級學校支用午餐經費結餘款規範表 

適用學校 限制金額 

四十班以下學校 十五萬元 

逾四十班至六十班學校 二十萬元 

逾六十班至八十班學校 三十萬元 

逾八十班學校 四十萬元 

    

附表二（單位：新臺幣） 

新北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各級學校午餐經費累計結餘款規範表 

適用學校 限制金額 

供餐六班以下學校且學生數六十人以下 七萬元 

供餐六班以下學校且學生數六十一人以上 十五萬元 

供餐逾六班至二十三班學校 四十五萬元 

供餐逾二十三班至四十班學校 六十五萬元 

供餐逾四十班至六十班學校 一百萬元 

供餐逾六十班至八十班學校 一百五十萬元 

供餐逾八十班學校 二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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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7 月 28 日 

發文字號:新北府工建字第 1061467459號 

修正「新北市建築物、土地改良、雜項工作物等工程造價標準表」名稱及其規定，並

自中華民國 106 年 8 月 1 日生效。 

  附修正「新北市建築執照工程造價標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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